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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奉调初来南照，恰逢《区志》脱稿，有幸先睹，即对本区概况有了全面而系统的认

识。因而深深感到，区志不仅能给后人了解“南照"提供终南捷径；同时也能为我们的

现实工作丰富后事之师的内容。

南照区地处淮河北岸，土壤肥沃，气候温和，物产丰富，交通便利。虽自然灾害频

繁，但生产条件尚佳，故有“走千走万，不如淮河两岸”的美誉。

区委，区公所驻地一一南照镇，渊远流长，古名漕口；目前是全区政治，经济，文

化的中心。早在春秋时期，楚灵王就曾由此开渠引淮，楚平王也曾在此筑台观水，有着

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。昔日镇内庙宇林立，古迹如画，商贾云集，市场繁荣，是长淮上

下及其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中枢。旧县志称它“扼皖、豫之咽喉，商业之盛驾城市而上

之，沿淮市场应无其匹’’，实不为过。

南照人民受淮、润乳汁的哺育，有勤劳善良的美德。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古老的土

地上耕耘、繁衍，默默无闻地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无私的牺牲和贡献。建国后，本区人民

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克服了各方面的困难，创造出无数奇

迹。电灌区的发展，麦稻两熟的旱涝保收田，集镇的兴盛，交通的方便⋯⋯均给人以新

的启迪。南照区今非昔比，暇貌变新，在“四化"建设的道路上，正一日千里，焕发出

革命的青春。

本区历史丰富多彩，值得大书，特书!可惜千百年来，却没有一部专著问世，府、

县志书上的有关记载也寥寥无几，致使人们对于乡土历史茫然无知。这给我们总结经

验、教训，指导各项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。

当前正处建国后的中兴时期。编写本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，势在必行。为适应

新形势发展的需要，区委、区公所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组织力量，历经两年的紧张工

．作，写出了这本区志。诚然，因编写人员经验、水平有限，本志失当，疏漏之处在所难

免，有待以后补正，但做为一部新时代的志书，它既是本区人民政治、生产、生活经历

的忠实记录，也是我们精神文明、物资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。

《南照区志》的问世，定能给本区的“四化"建设增智添益。

何希功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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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疆域区划

第一节 地理位置

南照区位于颍上县西南部的淮河北岸。东经115。87，北纬32。357，平均高程为海拔

·8．5米。区公所驻地一一南照镇直距县城三十公里，是全县五大集镇之首。本区政治、

经济，文化历来居全县重要地位。

全区呈拳形，淮河紧靠南境自西向东流去；小润河自西北向东南从中部穿过，把全

区自然分成南北两部分。本区西南与阜南县曹集、黄岗两区相邻；北与六十铺区接壤；

东北与耿棚区毗邻；东南与润河区相交；南与霍邱县周集区隔河相望；西南越阜南县境

仅四公里就是河南省界(属固始县)。全区总面积约为114．8762平方公里。1985年底总

人日为65086人，其中非农业人口6342人，少数民族3789人}可耕地面积91805亩。

附。南照区位置图

第二节 行政区划

一，历史行政区划的沿革

据史书记载，本区春秋时属楚国辖地；汉初属汝南郡宋县；晋属汝阴郡；梁武帝六

年(公元507年)始属豫州汝阴、弋阳双头郡之新置宋县所辖；经元魏至北齐，宋县废

止，后改属楼烦县；隋大业二年(606年)，楼烦县改名颍上县，尔后数代，虽历经

沧桑，本区润河以南仍属颍上县辖(润河以北则历属阜阳县，建国后方划入本区)。明

初，全县下设六乡，此地属淮润乡；清乾隆三年(1738年)，全县下设四乡，三十八都

所，此地属西乡二都所。清末，南照设团练。民国初期实行局长制，此地设地方局；民

国十三年(1924年)改为联保制，此地设联保办公处；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改为乡

镇制，此地属颍上县第六区(区公所在耿棚)，设南照镇和洪武乡(即本区润河以南范

围)；次年撤区，乡，镇皆属县辖。1948年4月，我党在本区开展拉锯式游击战争，建

立颍阜县南照区临时政权，沿用旧制，下设南照镇和洪武乡。

l



昭

讯
锖卜 ’

人．彳

弓．j≮
k··、．．

奸

罗一斌 7氢”～一一∥．j／．
隆 ／二～』

，

／一，／I．
| i

。＼． ＼
|

j 羁 疑

／卜秘
罩窖

皆

2

辱窖
每卜

I

争

k

四蹦基餐程

髌诗∥U瓢”喙jil；；．睬峭-．．!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地名沿革及隶属关系

纪 年 地 名 隶 属 关 系

春 秋 K台(即盐锅子) 楚 国

汉 初 荆亭城 宋 县

梁一 荆亭城 汝阴、弋阳郡之新置宋县

元 魏 荆亭城 汝阴，弋阳郡宋县

北 齐 荆亭城 汝阴，弋阳郡宋县
’

北 周 荆亭城 汝阴郡楼烦县

隋 唐 (建东岳庙) 汝阴郡颍上县

北 宋‘ 漕口镇 汝阴郡颍上县

元 漕口镇 汝宁府颍州颖上县

明 南照集 风阳府颍州颍上县淮润乡

清 南照集 颍州颍上县西乡二都所
‘

清 末 南照集 颍上县南照团练

民 国 初 南照集 颍上县南照地方局

民国十三年(1924年) 南照集 颍上县南照联保办公处

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七乌 南照镇、洪武乡 颍上县第六区 i

(1937--1938年)

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七乌 南照镇，洪武乡 颍上县
(1938—1948年3月)

豫，皖，苏四分区颍阜县南照区(中共
1948年4月--1949年4月 南照镇、洪武乡 临时政权)

二、建国后行政区划的沿革

(一)管辖范围
。

本区现辖四乡一镇。自西向东，润河以北是陈店，红星=乡；润河以南是中心、南

照二乡；南照镇位于南端，临淮，为区委会，区公所驻地，是全区政治，经济、文化的

中心。 ，

区公所下属有。南照区供销社、红星供销社、南照区食品站、红星食品站、南照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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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油食品站、糖酒专卖分销处，烟草分销处，百货分销处，农行营业所、交通管理站、

汽车站、公路道班，航运站，轮渡管理所、邮电支局，公安派出所，法庭、司法办公

室、财政组、税务所、工商所、科普协会、农技站、卫生院、兽医院、农机管理站、电灌站、

水利站、堤防管理所，农电站、乡镇企业办公室、黄沙管理分站、文化站，教育组、计

划生育办公室等35个机关单位和南照、红星两所初级中学。

(二)区域沿革

1949年1月，本区全境正式解放，4月22日，原属阜阳县的润河以北部分(今陈

店、红星二乡)划归颍上县，与润南部分合并建南照区。区政府先后设在牌坊庄、阎庄

和蔡庄，年底迁至南照镇。下辖吴庙、吴寨、郭园、尹寨(以上在润北)和方庄、老庄、

阎庄，东十里以及南照镇(以上在润南)，共八乡一镇。

1951年，区下辖郭园、尹寨、吴庙，吴寨，徐楼和姚岗，阎庄、东十里、老庄、方

庄、南照镇十乡一镇。

1955年，并大乡，实行一乡一社制。本区沿淮东端的十里井以东至下庵子划归本县

润河区；西端的曹台以西至郜台划归阜南县曹集区。全区划四乡(社)一镇。方庄乡

(三河永久社)、阎庄乡(双河社)，。郭园乡(前进社)、吴寨乡(颍光社)、南照

镇。

1957年，并大区，名南照区。区公所迁至宁大庄，后又迁至六十铺，改称六十铺

区，下辖阎庄、吴寨，六十铺、五十铺、耿圩，刘郢六乡。南照镇脱离本区，与城关镇

直属县辖。

1958年9月3日，撤区建大公社。南照镇和新集乡与六十铺区合并成六十铺人民公

社，社址在六十铺。下辖31个农业大队，一个商业大队，一个养猪场。管辖范围；南至

淮河，北抵颍河，西到五十里铺，东达余塘子。

1960年12月18日，六十铺大公社划分成六十铺和南照两个小公社。南照人民公社社

址在阎庄，下辖九个大队。

1961年6月建区划社，南照人民公社改为南照区。区公所在南照集。下辖南照、鲁

庙、吴寨、郭园四个公社。

1969年8月，撤区建社，原南照区以润河为界划成两个公社。河北为红星公社，社

址在洪新庄(后改为红星集)；河南为南照公社，社址在南照集(原区公所旧址)。南

照公社下设鲁庙、本庄两个管理区，一个南照总支(今南照镇辖区)，共有18个农业大

队，两个居民委员会；红星公社设吴寨、陈店两个管理区，共16if-农业大队。

1979年8月，南照公社与红星公社(沈洋，小圩子、徐楼三大队划属耿棚区)并成

南照区，下设陈店、红星、鲁庙、本庄四社和南照镇。

1983年4月，撤社改乡，本区辖四乡一镇。原鲁庙公社改称中心乡；本庄公社改称

南照乡；陈店公社改称陈店乡；红星公社改称红星乡。南照镇名不动。同年，原各社、镇

所属的大队均改为行政村，生产队改称联队。

附图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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颍上县南照区行政区划图(建国初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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